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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杭州传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

公司、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轶丁、乔凤骄、李翔、龙杨、管世翾、王宇飞、苏航、肖昱琨、牛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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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重要举措。我国闲置物品

交易平台通过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易，解决了大量闲置物品的合理利用问题，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

必要新产品的生产，减少了新产品在原料获取、运输和生产制造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即本文件中所

述“摇篮到大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一方面推动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有效推动了低碳生

活方式推广，极大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有力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 

T/CACE 087.1—2023针对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闲置物品交易行为给出了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基本

框架，提供了从闲置物品交易平台运营方层面计算温室气体减排量的基本方法，在准确性，透明性，保

守性方面，考虑到闲置物品与原型新品相比在使用年限方面的差异性，提出了闲置物品替代原型新品的

“调整系数”（BAFi），并给出了两种BAFi的确定方式。 

本文件针对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闲置物品“交通工具”交易行为给出了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基本框

架，提供了从闲置物品交易平台运营方层面计算温室气体减排量的基本方法，对确定基准线情景排放因

子数据获取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论述，并对 BAFi的确定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给出了具体的计算方

法。 

本文件的目的是指导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交通工具交易，确立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程序，确定项目边

界及识别温室气体源、确定基准线情景及识别排放源，评估温室气体减排量，监测及管理数据质量，编

制减排量量化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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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互联网平台闲置物品交易 交通工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闲置交通工具交易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总则、减排量量

化评估、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减排量量化评估报告编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在互联网交易平台内完成的闲置交通工具交易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交通工

具包括汽车、摩托车、轻便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货机、客机、船舶等。所有交易的闲置交通

工具应满足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040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30323 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T/CACE 034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循环经济领域资源化过程 

T/CACE 087.1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互联网平台闲置物品交易 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40—2008、GB/T 24067-2024、GB/T 32150—2015、GB/T 33760—2017、T/CACE 087.1—

202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闲置物品 idle items  

生活中多余出来的具有部分或全部原有使用价值，转手他人，无需经过维修、翻新等过程即可投入

使用的物品。 

[来源：T/CACE 087.1—2023，3.1] 

3.2 

闲置物品交易平台 trade platform for idl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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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闲置物品交易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交易撮合及相关服务的网络系统总和。 

[来源：T/CACE 087.1—2023，3.2] 

3.3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GHG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件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 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与三氟化氮（NF3）。 

[来源：GB/T 32150—2015，3.1] 

3.4 

温室气体源 greenhouse gas source 

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单元或过程。 

[来源：GB/T 33760—2017，3.2] 

3.5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 32150—2015，3.6] 

3.6 

温室气体减排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来源：GB/T 33760—2017，3.5] 

3.7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相关联

的系数。 

[来源：GB/T 24067—2024，3.2.4] 

3.8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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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某种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的单位。 

注:给定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等于该温室气体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 24067—2024，3.2.2] 

3.9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项目的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来源：GB/T 33760—2017，3.4] 

3.10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来源：GB/T 32150—2015，3.12] 

3.11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3.13] 

3.12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GB/T 24044—2008，3.1] 

3.13 

摇篮到大门 cradle to gate 

从产品原材料获取直至离开组织时的生命周期阶段。 

[来源：PAS 2050：2011，3.13，有修改] 

3.14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a product ；CFP 

产品系统中的GHG排放量和GHG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环

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注1：产品碳足迹可用不同的图例区分和标示具体的GHG排放量和清除量（见表1），产品碳足迹也可被分解到其生

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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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记录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以每个声明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来源：GB/T 24067-2024，3.1.1] 

3.15 

项目业主 project owner 

对项目进行全面控制并负责任的组织或个人。 

注：本文件中的项目业主指闲置物品交易平台的运营方。 

[来源：GB/T 33760—2017，3.10，有修改] 

3.16 

目标用户 intended user 

依据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报告进行决策的组织或个人。 

[来源：GB/T 33760—2017，3.11] 

3.17 

汽车 motor vehicle  

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包括与电力线相联的车辆（如无轨电车），

主要用于： 

——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 

——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 

——专项作业或专门用途。 

本术语还包括以下由动力驱动、非轨道承载的三轮车辆： 

a) 整车整备质量超过 400kg、不带驾驶室、用于载运货物的三轮车辆； 

b) 整车整备质量超过 600kg、不带驾驶室、不具有载运货物结构或功能且设计和制造上最多乘坐 2

人（包括驾驶员）的三轮车辆； 

c) 整车整备质量超过 600kg 的带驾驶室的三轮车辆。 

注：车辆指完整车辆。 

[来源：GB/T 3730.1—2022，3.3] 

3.18 

摩托车 motorcycle 

由动力装置驱动的具有两个或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其最高设计车速大于 50km/h，或满足以下条

件之一： 

——若使用内燃机，其排量大于 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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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电力驱动，其电机的最大连续额定功率总和大于 4kW。 

但不包括如下类别： 

最大设计车速、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等指标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规定的，专供残疾人驾驶的机

动轮椅车。 

[来源：GB/T 5359.1—2019，2.1] 

3.19 

轻便摩托车 moped 

由动力装置驱动的具有两个或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其最高设计车速不大于 50km/h，且满足如下

条件： 

——若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 50mL; 

——若使用电力驱动，其电机的最大连续额定功率总和不大于 4kW。 

但不包括如下类别： 

a）最大设计车速、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等指标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规定的，专供残疾人驾驶

的机动轮椅车； 

b）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规定的车辆。 

[来源：GB/T 5359.1—2019，2.2] 

3.20 

电动自行车 electric bicycle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和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来源：GB 17761—2018，3.1] 

3.21 

自行车 cycle 

仅借或主要借骑行者的人力，特别以脚蹬驱动，至少有两个车轮的车辆。 

[来源：GB/T 3565.1—2022，3.4，有修改] 

3.22 

货机 freighter 

只载运货物和邮件，而不载运旅客的飞机。 

[来源：GB/T 18041—20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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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客机 passenger aircraft 

以载运旅客及行李为主的飞机。 

[来源：GB/T 18041—2000，2.3.2] 

3.24 

船舶 ship 

各类排水或者非排水船、艇、潜水器和移动式平台，不包括军事船舶。 

[来源：GB 3552—2018，3.1，有修改] 

4 总则 

4.1项目边界 

闲置交通工具项目涉及从原拥有者经运输交付给消费者的情景，以汽车为代表的闲置交通工具一

般为单独运输和新产品整批运输差异较大，因此闲置交通工具为汽车时，需要纳入从原拥有者到消费

者的运输排放，其他交通工具无需纳入。汽车类、摩托车类交通工具运输过程一般无包装，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类交通工具一般以同城面交为主，因此二次包装产生的排放不予考虑。质检排放一般为二

手汽车质检员上门质检排放，其相对于车辆本身碳排放而言极低，可忽略不予考虑。 

项目边界如图 1 所示。 

 
注： 无论是闲置物品交易还是新品交易，都涉及传统销售（门店/经销商）、产品运输交付给消费者、消费者使

用及消费者消费后的废弃物处理过程。基于成本效率原则，相应的排放互相抵消，不予考虑，相应的边界

也不纳入项目边界，即图 1 中“无需纳入”部分。 

图 1  互联网平台闲置交通工具交易项目边界示意图 

4.2温室气体排放源及温室气体种类识别 

互联网平台闲置交通工具交易项目边界内主要包括如下排放源： 

a）基准线排放：原型新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排放，即包含原材料（含包装材料）获取和加工、

原材料运输及原型新品生产制造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 

b）项目排放：闲置交通工具从原拥有者（卖家）运输到消费者（买家）所产生的运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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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交通工具交易项目业主可按照目标用户需求，确定需要量化的温室气体种类。 

4.3基准线情景确定 

闲置交通工具交易的基准线情景为：闲置交通工具未通过交易形式被再利用时，消费者需购买原型

新品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原型新品，指与闲置物品属于同一品类，满足同一功能，型号、品牌相似或一

致的新品。 

5 减排量量化评估 

5.1基准线排放量核算 

5.1.1 计算公式 

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按照公式（1）计算。 

𝐵𝐸 = ∑ (𝐵𝐴𝐹𝑖,𝑗 × 𝐴𝐷𝑖,𝑗 × 𝐶𝐹𝑃𝑖,𝑗)𝑖,𝑗 ………………………………（1） 

式中： 

BE —— 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BAFi —— 基于闲置交通工具的剩余使用年限与原型新品有差异考虑，引入的基准线排放计

算调整系数，反映 i 类型闲置物品替代新品的替代率，%； 

ADi,j —— 交易的 i 类型 j 型号/规格闲置物品数量，即本项目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台、辆等； 

CFPi,j —— 交易的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从“摇篮到大门”的产品碳足迹，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台、辆等（kgCO2e/台、辆等）； 

i —— 交易的闲置交通工具类型，如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轻便摩托车、自行车、

船舶、货机、客机等； 

j —— 交易的闲置交通工具型号/规格，通常以车辆型号、整备质量、上市时间、燃料类

型等区分。 

5.1.2 调整系数 BAFi确定方式 

本文件采用 T/CACE 087.1—2023 中推荐的两类方式，其中，汽车、摩托车优先选用方式 a），其

他交通工具推荐选用方式 b）。 

a）基于闲置物品已经使用年限，采用产品剩余使用年限和原型新品使用年限之比； 

依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中相关规定，根据机动车使用和安全技术、排放检验状况、国家对达

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实施强制报废。关于车辆报废的具体要求和各类机动车使用年限、行驶里程限制参

照附录 A 表 A.1 给出的部分参考值。按公式（2）、（3）计算（BAFi）。 

𝐵𝐴𝐹𝑖,𝑗 = 𝐿𝑅𝑖,𝑗 𝐿𝑖,𝑗⁄ × 100%…………………………………（2） 

𝐿𝑅𝑖,𝑗 = 𝐿𝑖,𝑗 − ∑ (𝜑𝑖,𝑗,𝑦𝑖,𝑗 × 𝐿𝑖,𝑗,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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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𝐿𝑅𝑖,𝑗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闲置交通工具的剩余使用年限，单位为年（yr）； 

𝐿𝑖,𝑗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预计使用年限，依据国家现行相关规定或制造

商产品说明，单位为年（yr）； 

𝐿𝑖,𝑗,𝑦 —— 按照车龄范围 y 划分，i 类型 j 型号/规格闲置交通工具平均已经使用年数，即折算

的车龄，单位为年（yr)； 

𝜑𝑖,𝑗,𝑦 —— 按照车龄范围 y 划分，i 类型 j 型号/规格闲置交通工具的物品数量占比，%； 

y —— 交通工具闲置物品车龄范围。 

注 1： 机动车使用年限起始日期按照注册登记日期计算，但自出厂之日起超过 2 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按

照出厂日期计算。 

注 2： 通常情况，家用汽车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了60万公里，国家将引导报废；超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2次，

检验不通过的，同样将强制报废。 

注 3： 对于有强制报废年限的汽车类交通工具来说，绝大多数情况下𝐿𝑖,𝑗,𝑦 > 𝐿𝑖,𝑗。当由于特殊原因导致𝐿𝑖,𝑗,𝑦 >

𝐿𝑖,𝑗时，取𝐿𝑖,𝑗,𝑦 = 𝐿𝑖,𝑗。 

b）基于闲置物品价格与同款原型新品价格的比值。 

对于具备《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的汽车类闲置交通工具，该报告须由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或平台

质检中心参照 GB/T 30323 出具，报告中应包含车辆价值评估。当上述评估价格不可得，或为非汽车类

闲置交通工具时，应以交易平台中此类商品的平均交易价格为依据。 

按公式（4）计算𝐵𝐴𝐹𝑖,𝑗。 

𝐵𝐴𝐹𝑖,𝑗 = 𝑉𝑅𝑖,𝑗 𝑉𝑖,𝑗⁄ × 100%…………………………..…………………（4） 

式中： 

𝑉𝑅𝑖,𝑗 —— i 类型交通工具闲置物品的评估价值，单位为元（RMB）； 

𝑉𝑖,𝑗 —— i 类型交通工具原型新品的原购买价格，单位为元（RMB）。 

5.1.3 活动数据获取 

交易的 i 类型 j 型号/规格闲置交通工具数量（ADi,j）可通过闲置物品交易平台的交易记录获取。 

闲置物品交易平台应剔除职业买家、卖家的闲置交通工具交易行为的活动数据。 

5.1.4 基准线情景排放数据获取 

5.1.4.1 根据文献数据确定碳足迹 CFPi,j 

若 i类型 j型号/规格交通工具的碳足迹数据可通过文献获得，当获得的碳足迹数据为“摇篮到

大门”部分生命周期数据时，CFPi,j采用公式（5）计算。 

𝐶𝐹𝑃𝑖,𝑗 = ∑ 𝐶𝐹𝑃𝑖,𝑗,𝑛𝑛 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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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FPi,j,n —— 来源渠道 n 获得的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

数据，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台、辆等（kgCO2e/台、辆等）； 

N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数据的来源渠道数

量，无量纲； 

n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数据的第 n 个来源

渠道，无量纲。 

原型新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数据来源渠道可选择： 

——政府发布、公开平台数据中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附录 B 给出部分参考值； 

——产品制造厂商产品碳足迹报告或相关声明，摘取其中从原材料获取、原材料运输到产品生产制

造组装环节的排放，宜选取同一类型产品不低于 3 个制造厂商数据，如果无法满足要求，宜在评估

报告中进行说明； 

——公开论文中产品从“摇篮到大门”的碳足迹数据； 

——其他科学可靠的来源渠道，宜在评估报告中进行说明。 

如遇到车与电池分离交易的情景，即在租电池模式下，二手车交易的 CFPi,j 采用公式（6）、（7）

计算。 

𝐶𝐹𝑃𝑖,𝑗 = ∑ (𝐶𝐹𝑃𝑖,𝑗,𝑛 − 𝐶𝐹𝑃𝑏𝑎𝑡𝑡𝑒𝑟𝑦,𝑖,𝑗,𝑛𝑛 ) 𝑁⁄ ……………………………………（6） 

𝐶𝐹𝑃𝑏𝑎𝑡𝑡𝑒𝑟𝑦,𝑖,𝑗,𝑛 = 𝐸𝐹𝑏𝑎𝑡𝑡𝑒𝑟𝑦,𝑖,𝑗,𝑛 × 𝐸𝐶𝑏𝑎𝑡𝑡𝑒𝑟𝑦,𝑖,𝑗,𝑛……………………………………（7） 

式中： 

CFPbattery,i,j,n —— 来源渠道 n 获得的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使用的电池从“摇篮到

大门”的碳足迹，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台、辆等（kgCO2e/台、辆等）； 

EFbatterry,i,j,n —— 电池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瓦时（kgCO2e/kwh）； 

ECbattery,i,j,n —— 根据电池铭牌确定的电池容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考虑到在低碳发展背景下，产品碳足迹不断降低及数据不断丰富的趋势，建议产品碳足迹定期更新，

更新频率不低于 3 年 1 次。 

5.1.4.2 根据排放因子计算碳足迹 CFPi,j 

在无法通过文献数据调研得到碳足迹时，CFPi,j可采用公式（8）计算。 

𝐶𝐹𝑃𝑖,𝑗 = 𝐸𝑀𝑖,𝑗 + 𝐸𝑃𝑖,𝑗 …………………………………（8） 

式中： 

EMi,j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原材料获取和加工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

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台、辆等（kgCO2e/台、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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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j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生产制造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当量每台、辆等（kgCO2e/台、辆等）。 

EMi,j可通过公式（9）计算。 

𝐸𝑀𝑖,𝑗  = ∑ (𝐶𝑀𝑖,𝑗 × 𝑊𝑖,𝑗,𝑚𝑚 × 𝐸𝐹𝑖,𝑗,𝑚)………….....…（9） 

式中： 

𝐶𝑀𝑖,𝑗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原材料/零部件的整备重量，单位为千克每台、

辆等（kg/台、辆等）； 

𝑊𝑖,𝑗,𝑚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原材料/零部件 m占整备重量的比例，单位为百

分比（%），附录 C 表 C.1 给出了部分参考值； 

𝐸𝐹𝑖,𝑗,𝑚 —— i 类型 j 型号/规格交通工具原型新品原材料/零部件 m的排放因子，即获取和生产原

材料/零部件 m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千克（kgCO2e/kg），

附录 C 表 C.2 给出部分参考值。 

m —— 原材料/零部件种类，包括：钢铁、铸铁、橡胶、制冷剂、热塑性塑料、磷酸铁锂电

池包等； 

对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其生产线自动化程度一般较低，劳动密集度较高，

手动组装工具占比较高，生产线耗能较少，因此可忽略生产制造部分排放。对于汽车，𝐸𝑃𝑖,𝑗 可根据附录

C 表 C.3 取默认值。 

5.2项目排放量核算 

闲置交通工具交易的项目排放量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计算： 

如果项目仅涉及闲置物品直接从原拥有到消费者情景，则项目排放量为零。如果项目仅涉及零单运

输过程，项目排放量参考 T/CACE 087.1—2023 中 5.2.2 进行简化，按公式（10）进行计算。 

𝑃𝐸 = ∑ ∑ ∑ (𝑄𝑖,𝑗,𝑘 × 𝑀𝑖,𝑗 × 𝐸𝐹𝑡𝑘𝑗 )𝑖 ………………………………（10） 

式中： 

PE —— 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Qi,j,k —— 第 k 次 i 类型 j 型号闲置交通工具通过快递物流运输的距离，单位为公里（km）； 

Mi,j —— i 类型 j 型号闲置交通工具的平均质量，单位为吨（t）； 

EFt —— 快递物流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吨公里（kgCO2e/t·km）, 

附录 D 表 D.1 给出了参考值； 

k —— 从原拥有者到消费者的快递物流运输的次数。 

5.3减排量计算 

闲置交通工具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按照公式（1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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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𝑅 = 𝐵𝐸 − 𝑃𝐸…………………………………………（11） 

式中： 

ER —— 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6  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6.1监测 

项目业主应制定项目监测计划，并遵照执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项目应按照 GB/T 33760 要求制定项目监测计划，用于指导取得、记录和分析项目和基准线情景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活动数据和信息。 

b）项目实施中，项目业主应按制定的监测计划规范实施监测，记录、汇编和分析有关数据，并对

数据存档，存档可采用电子或纸质文档，并在项目期结束后至少保存 5 年； 

c）如果涉及仪器/仪表监测，测量仪器/仪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并应依照国家相关规程定期执行

校准和检定。校准和检定机构应具有测量仪器/仪表检定资质； 

d）如果涉及抽样，应符合随机抽样相关原则及要求，确保数据准确； 

e）实测数据应每月记录，并采用发票/收据等进行交叉校验。 

6.2数据质量管理 

项目业主应对与项目和基准线情景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a）建立并保持一个完整的温室气体信息体系； 

b）对准确性进行常规检查：定期对计量器具、检测设备和数据管理系统进行维护管理，并记录存

档； 

c）定期进行内部审核和技术评审。定期对温室气体减排量数据进行交叉验证，识别产生数据误差

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d）进行不确定性评估。 

7 减排量量化报告编制 

项目业主应编制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报告，并可被目标用户获取。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报告可

参照 GB/T 33760 和 T/CACE 034 给出的报告内容和格式编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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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机动车使用年限及行驶里程参考值表 

表 A.1 给出了部分机动车使用年限及行驶里程参考值。 

表 A.1  机动车使用年限及行驶里程参考值表 

车辆类型与用途 使用年限 

（年） 

 

（年） 

行驶里程参考值 

（万千米） 

汽

车 

载客 

 

运营 

出租客运 

小、微型 8 60 

中型 10 50 

大型 12 60 

其他 

小、微型 10 60 

中型 15 50 

大型 15 80 

非运营 

小、微型客车、大型轿车* 无 60 

中型客车 20 50 

大型客车 20 60 

载货 

微型 12 50 

中、轻型 15 60 

重型 15 70 

危险品运输 10 40 

三轮汽车、装用单缸发动机的低速货车 9 无 

装用多缸发动机的低速货车 12 30 

摩托车 
正三轮 12 10 

其他 13 12 

数据来源：《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条约法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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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车辆周期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表 B.1 与 B.2 给出了部分交通工具按名称/型号从“摇篮到大门”碳足迹数据。 

表 B.1 不同汽车车型的“摇篮到大门”碳足迹参考值 

产品名称/型号 碳足迹 数据时间 单位 

MPV A0级汽车（汽油） 6.195  2020 tCO2e/辆 

MPV A0级汽车（纯电动） 9.795 2020 tCO2e/辆 

MPV A级汽车（常规混合动力） 8.16 2020 tCO2e/辆 

MPV A级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8.64 2020 tCO2e/辆 

MPV A级汽车（汽油） 7.32 2020 tCO2e/辆 

MPV B级汽车（常规混合动力） 8.775 2020 tCO2e/辆 

MPV B级汽车（柴油） 9.45 2020 tCO2e/辆 

MPV B级汽车（汽油） 9.765 2020 tCO2e/辆 

MPV B级汽车（纯电动） 12.63 2020 tCO2e/辆 

SUV A0级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7.695 2020 tCO2e/辆 

SUV A0级汽车（汽油） 6.015 2020 tCO2e/辆 

SUV A0级汽车（纯电动） 9.825 2020 tCO2e/辆 

SUV A级汽车（常规混合动力） 7.155 2020 tCO2e/辆 

SUV A级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9.21 2020 tCO2e/辆 

SUV A级汽车（柴油） 

 
9.165  2020 tCO2e/辆 

SUV A级汽车（汽油） 7.155 2020 tCO2e/辆 

SUV A级汽车（纯电动） 10.635 2020 tCO2e/辆 

SUV B级汽车（常规混合动力） 

 
11.49 2020 tCO2e/辆 

SUV B级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9.495 2020 tCO2e/辆 

SUV B级汽车（柴油） 9.945 2020 tCO2e/辆 

SUV B级汽车（汽油） 8.34 2020 tCO2e/辆 

SUV B级汽车（纯电动） 13.515 2020 tCO2e/辆 

SUV C级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11.07 2020 tCO2e/辆 

SUV C级汽车（柴油） 10.62 2020 tCO2e/辆 

SUV C级汽车（汽油） 10.11 2020 tCO2e/辆 

SUV C级汽车（纯电动） 16.515 2020 tCO2e/辆 

数据来源：《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表 B.2 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摇篮到大门”碳足迹参考值 

产品名称/型号 碳足迹 数据时间 单位 

自行车 31.45 2020 kgCO2e/辆 

电动自行车 310.455 2023 kgCO2e/台 

数据来源：《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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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汽车“摇篮到大门”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排放因子 

表 C.1 给出了各类原材料占车辆总量比例默认值。表 C.2 给出了各类原材料的默认排放因子。表

C.3 给出了各类原材料的默认排放因子。 

表 C.1 各类原材料占车辆总量比例默认值 

        车型    

原材料 

单一燃用汽油

或柴油的 M1 类

车辆 

不可外接充电式混

合动力乘用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

动乘用车 
纯电动乘用车 

钢铁 51.84% 50.41% 47.83% 46.88% 

铸铁 7.59% 7.38% 6.99% 2.25% 

铝及铝合金 10.09% 10.48% 11.11% 10.91% 

镁及镁合金 0.00% 0.00% 0.00% 0.15% 

铜及铜合金 1.76% 1.96% 2.30% 3.22% 

热塑性塑料 9.62% 9.39% 8.98% 8.52% 

热固性塑料 1.20% 1.17% 1.11% 1.31% 

橡胶 6.31% 6.13% 5.79% 4.85% 

织物 1.38% 1.34% 1.27% 0.90% 

陶瓷/玻璃 3.52% 3.42% 3.24% 3.05% 

铅 0.70% 0.70% 0.65% 0.49% 

硫酸 0.30% 0.30% 0.28% 0.10% 

玻璃纤维 0.02% 0.02% 0.02% 0.00% 

正极活性材料:

磷酸铁锂/镍钴

锰酸锂/锰酸锂 

0.00% 0.77% 2.11% 5.93% 

石墨 0.00% 0.44% 1.21% 3.40% 

电解液:六氟磷

酸锂 
0.00% 0.54% 1.46% 4.11% 

润滑剂 0.76% 0.73% 0.70% 0.10% 

刹车液 0.21% 0.20% 0.19% 0.05% 

冷却液 1.06% 1.02% 0.98% 0.70% 

制冷剂 0.08% 0.07% 0.07% 0.06% 

洗涤液 0.50% 0.48% 0.46% 0.08% 

数据来源：根据《乘用车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技术规范（202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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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各类原材料的默认排放因子 

编号 名称 排放因子 单位 

1 钢铁 2.38 kgCO2e/kg 

2 铸铁 1.82 kgCO2e/kg 

3 铝及铝合金 16.38 kgCO2e/kg 

4 镁及镁合金 39.55 kgCO2e/kg 

5 铜及铜合金 4.23 kgCO2e/kg 

6 热塑性塑料 3.96 kgCO2e/kg 

7 热固性塑料 4.57 kgCO2e/kg 

8 橡胶 3.08 kgCO2e/kg 

9 

 
织物 5.80 kgCO2e/kg 

10 陶瓷/玻璃 0.95 kgCO2e/kg 

11 铅 2.74 kgCO2e/kg 

12 硫酸 0.10 kgCO2e/kg 

13 玻璃纤维 8.91 kgCO2e/kg 

14 磷酸铁锂 2.93 kgCO2e/kg 

15 镍钴锰酸锂 17.40 kgCO2e/kg 

16 锰酸锂 4.73 kgCO2e/kg 

17 石墨 5.48 kgCO2e/kg 

18 电解液：六氟磷酸锂 19.60 kgCO2e/kg 

19 润滑剂 1.20 kgCO2e/kg 

20 刹车液 1.20 kgCO2e/kg 

21 冷却液 1.85 kgCO2e/kg 

22 制冷剂 15.10 kgCO2e/kg 

23 洗涤液 0.97 kgCO2e/kg 

24 镍钴锰酸锂电池包 87.78 kgCO2e/kwh 

25 磷酸铁锂电池包 73.51 kgCO2e/kwh 

26 锰酸锂电池包 67.90 kgCO2e/kwh 

数据来源：《乘用车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技术规范（2022）》 

表 C.3 整车生产过程的默认排放因子 

编号 名称 排放因子 单位 

1 整车生产 550 kgCO2e/辆 

数据来源：《乘用车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技术规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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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常见货运运输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表 D.1 给出了常见货运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 

表 D.1 常见货运运输方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货运运输方式 
排放因子  

kgCO2e/(t·km） 

公路 0.0957 

铁路 0.007 

航空 0.9988 

水运 0.0118 

物流运输综合排放因子 0.0376 

注：公路、铁路、航空、水路货运碳排放因子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中

各种公路、铁路、航空、水路货运排放因子的算术平均值。 

 

注：物流运输综合排放因子以上述各种货运运输碳排放因子算数平均值为基础，根据交通运输部2023

年06月16日发布的《2022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路、铁路、航空、水路货运周转量的比

例加权平均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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